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【全民來定向系列】 
111年臺中市定向越野錦標賽暨 

111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選拔賽 
公告⼀號（賽事資訊） 

⼀、主旨： 
       （⼀）定向越野是⼀項⾵靡世界的 時尚運動，更有「智」者運動之稱，  
                   為了推廣定向越野運動，使其成為全民運動，本會積極辦理定向越  
                   野活動與賽事，企圖讓臺中市民對定向越野的認識，培養市民地理  
                   定向智慧，增強定向越野技術⽔準。 
       （⼆）定向越野運動為111年全民運動會競賽項⽬，將以「卓越拔尖」為策 
                    略辦理選拔賽，遴選臺中市優秀定向越野運動員或具有發展潛⼒之   
                    優秀選⼿，成為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，為本市爭取最⾼榮譽。 
                   ※代表隊遴選辦法請參閱《111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選拔計畫》 
⼆、指導單位：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 

三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運動局、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 
        承辦單位 ：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 
        協辦單位：⼤騰救護隊 
四、競賽資訊 
     （1）活動⽇期：111年  4 ⽉ 23   ⽇13:00-17:00 
     （2）活動地點：臺中市中央公園（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966號） 
     （3）活動流程（實際賽事流程以現場公告為準） 

 （4）競賽形式：順點賽，同組間隔出發。  
 （5）競賽限制時間：將於公告⼆號說明，競賽選⼿⼀旦超過⽐賽時間限制，  

時間 內容

13:30-14:00 各組別報到及領取物資

14:00-14:10 活動開場/競賽規則說明

14:30 第⼀位選⼿出發（同組選⼿間隔1分鐘）

14:30-15:40 競賽時間

15:40-16:00 計算成績

16:00-16:20 成績公告/領取完賽證書

16:20-17:00 頒獎



           成績不列⼊排名。    
 （6）競賽地圖資訊： 
            1.地圖⽐例尺1:4000 地圖規範 ISSprOM2019。 
            2.地圖尺⼨A4紙張規格。 
五、參加對象： 
        沒有年齡限制，凡愛好運動、⾝⼼健康者、或對定向越野運動有興趣之民 
       眾皆可依組別報名參加，惟⼀⼈僅可報名⼀組。 
     ※臺中市代表隊資格：參加111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遴選者，應符合「111   
         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」及「111年全民運動會定向越野競賽技術⼿冊」之選⼿參賽資  
          格， 
六、報名⽅式： 

（⼀）請上「依⾙特報名系統」進⾏報名，並完成繳費   
            後，才算完成報名⼿續。 
       ※本次⽐賽統⼀採線上報名，不接受現場報名，請各組選⼿提早報名。 

（⼆）報名期程：即⽇起⾄111年  4  ⽉ 10    ⽇（星期 ⽇  ）下午6時⽌（額滿截⽌） 
（三）報名費⽤：個⼈賽，每位參賽選⼿350元。家庭組每組450元 
       ※須外加超商繳費平台⼿續費每筆2萬元以下30元。 
     

（四）請於報名填表後三⽇內，完成繳費作業，逾期未繳報名費者將視同放棄 

（五）繳費完成後，可⾄本報名網站查詢確認繳費狀況。報名繳費後，不得以 
             任何理由要求更換⼈名、修改資料，退費等亦不得因無法參加轉讓該報 
              名資格。 
（六）因故無法參加（如住院、開⼑、教召等）不可抗之因素，得附相關 
            證明，並於活動前通知主辦單位，始可辦理退費，所繳款項扣除⾏政相 

NO 組別 NO 組別 NO 組別

1 國⼩男童A組 7 ⾼中男⼦組 13 家庭組

2 國⼩⼥童A組 8 ⾼中⼥⼦組

3 國⼩男童B組 9 社會男⼦組

4 國⼩⼥童B組 10 社會⼥⼦組

5 國中男⼦組 11 青年組

6 國中⼥⼦組 12 挑戰組

新台幣350元 新台幣450元



             關費⽤100元後退還餘款。 
           ※相關退費規則於活動結束⼀個⽉內辦理退款，辦理退費⼿續同時失去     
                參賽資格。 
（七）注意事項： 
           ■個⼈基本資料僅做為辦理保險之⽤途，敬請配合確實填寫。 
             （如姓名、性別、⾝份證字號及出⽣年⽉⽇等） 
           ■⽐賽期間依中央疫情指揮中⼼公告，決定是否延期或停辦。若因疫情 
               不可抗因素，停⽌辦理該⽐賽，所繳報名費扣除⾏政費50元後退還餘 
               款。 
            ■ 不得以任何理由代跑或轉讓等情事，如因⽽發⽣意外，參賽者應⾃⾏   
                負責連帶保險理賠及法律責任。 
            ■凡患有⼼臟病、糖尿病、氣喘及不適合激烈運動者，請勿報名參加 
七、賽事賽程資訊： 
（⼀）各組賽程資訊：將於公告⼆號說明。 
（⼆）競賽規則：IOF徒步定向越野賽事競賽規則。 
（三）檢查點說明：將於公告⼆號說明。 
（四）出發⽅式：採間隔出發，出發時間表將於公告⼆號顯⽰。 
（五）電⼦打卡系統：以SPORTident電⼦計時系統為主，使⽤SI指卡。 
（六）防疫期間報到時，請全程戴⼝罩，領取「號碼布」與「電⼦指卡」，報   
            到完畢後，選⼿應⽴即將「號碼布」別於【胸前】直到⽐賽結束，賽後  
            於成績組回收「電⼦指卡」遺失者須由參賽單位或個⼈照價賠償（每⽀ 
            新台幣3000元）。     
（12）⽐賽期間如遇下⾬，⽐賽仍照常舉⾏。除⾮有雷擊或暴⾬發⽣之可能  
           依中央氣象局之公佈，決定是否暫停或延期舉⾏。 



⼋、競賽項⽬組別（共13組） 

※若該組別報名組數未達6組，則依報名狀況合併或取銷該組別。（於賽事⼆號公告說明） 
※1-8項組別之參加選⼿，若有意參加代表隊選拔，請報名時填寫組別為【社會男⼦、⼥⼦組】， 

未成年者需附家⾧同意書 

九、選⼿禁制區： 
        為建⽴賽事公平性，請參賽的選⼿及其教練、領隊或陪同者，⾃即⽇起禁 
        ⽌進⼊本次賽事限制區範圍內，違返規定者取消選⼿資格（DQ）禁區圖於 
        ⼆號公告公佈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NO 組別 年齡限制與簡要說明

1 國⼩男童A組 現就讀國⼩4-6年級之男性

2 國⼩⼥童A組 現就讀國⼩4-6年級之⼥性

3 國⼩男童B組 現就讀國⼩1-3年級之男性

4 國⼩⼥童B組 現就讀國⼩1-3年級之⼥性

5 國中男⼦組 現就讀國中之男性

6 國中⼥⼦組 現就讀國中之⼥性

7 ⾼中男⼦組 現就讀⾼中之男性

8 ⾼中⼥⼦組 現就讀⾼中之⼥性

9 社會男⼦組
不限年齡之男性 
（設籍臺中市連續滿3年之男性，全民運選拔組別）

10 社會⼥⼦組
不限年齡之⼥性 
（設籍臺中市連續滿3年之⼥性，全民運選拔組別）

11 青年組 年齡13-18歲（含）之青年，不限性別與設籍地。

12 挑戰組 不限年齡、性別與設籍地

13 家庭組 2-4⼈⼀組，不限性別與設籍地，須⼀名成年家⾧及12歲（含）
以下孩童。



⼗、競賽規定： 
 （ 1）每⼈報名僅限⼀項⽬⼀組別，不得重覆報名。 
 （ 2）請審慎寫報名資料，若因性別或年齡填寫錯誤導致分組錯誤 
           不計成績者，不得要求退費。 
 （3）凡完成報名⼿續繳費完成者，不得要求更換參賽⼈名、⽐賽項⽬ 
          及退費。       
 （4）⼿續不全、報名費繳交不⾜均以未完成報名⼿續處理。 
 （5）報名後如因故未能參與，⼀律不予退款。 
 （6）未經主辦單位合法同意報名、代跑或轉讓者，如有任何意外發⽣參賽者 
            應負連帶保險理賠及法律責任。 
 （7）各組之參賽選⼿請攜帶⾝份證明，以備查詢。 
 （8）各組選⼿應準時到場⽐賽，並請於指定時間內完成報到⼿續。 
 （9）選⼿如有不合規定出場⽐賽，經舉發查實，即取消該組⽐賽之權利，該 
           選⼿之違規組別⽐賽結果不予計算。 
（10）未經報名之選⼿不得出場⽐賽。 
（11）選⼿應遵守規則，服從裁判。⼤會有停⽌其⽐賽之權利。 
（12）⾮⽐賽之選⼿，不得進⼊⽐賽場內，⽐賽已結束之選⼿到選⼿休息區觀 
            看⽐賽，不得藉故停留場內。 
   (13）為了賽程順利進⾏，場地安排得由⼤會隨時視情況調度，選⼿不得異議。 
（14）凡⽐賽時發⽣⾮規則或本規程中無明⽂規定之問題，則由仲裁委員會決 
            定，其判決及為終決。 
（15）參加競賽之選⼿須著運動服裝與賽，任何類型的鞋⼦都可以穿著，但禁 
           ⽌穿釘鞋。 
（16）參加競賽之選⼿必須保證⾝體健康，可參加劇烈運動⽐賽者。 
⼗、⼀般事項規定： 
（1）參加本賽事之選⼿，⼀切費⽤須⾃理。 
（2）⼤會有寄物服務，協助選⼿放置物品，貴重物品請⾃⾏保管，⼤會不負 
          保管責任。 
（3）保險：參賽⼈員由⼤會投保300萬元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（保險額度：每⼀ 
                    個⼈⾝體傷亡新臺幣300萬元，每⼀事故⾝體傷亡新臺幣1500萬元，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每⼀事故財物損失新臺幣200萬元，保險期間內總保險⾦額新臺幣 
                      3400萬元） 
（4）⼤會擁有本次活動之⼀切新聞媒體運作、轉播、錄製、販售等聲⾳、影 
           像之權利，他⼈不得異議。 



⼗⼀、獎勵：各組競賽前三名、頒贈獎牌、前六名頒贈獎狀⼄紙，以資⿎勵。 
   ※家庭組前三名每組獎牌2⾯及獎狀依⼈數頒給，四到六名獎狀依⼈數頒給。 
   ※獲獎者請於頒獎現場領取相關物品，如個⼈因素無法現場領取或代領，則 
       需⾃⾏⽀付衍⽣之相關郵資及⾏政處理費。 
⼗⼆、申訴管道與辦法： 
    任何競賽規則之疑義，概由⼤會裁定之，若有申訴則須繳交書⾯報告及 
    新台幣6000元之保證⾦，向⼤會提出申訴，由審判委員進⾏審判。 
    申訴成⽴退還保證⾦，不成⽴則沒收保證⾦，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最終判 
    決，不得再提出異議。賽會期間所有公怖之公告與成績，於成績公佈20分 
    鐘後則無法更正及無抗議權。 
⼗三、附則 
  （1）如有不合規定之選⼿出賽時，⼀經發現或經檢舉屬實者，即取消該選⼿ 
            ⽐賽之權利，其已賽之成績不予計算，亦不列⼊名次。 
  （2）⽐賽期間如有遇選⼿互毆或侮辱裁判等情事發⽣，按規定停⽌該選⼿⽐ 
            賽，並由紀律委員會處理。 
  （3）發⽣選⼿資格之申訴，當場檢查後，由仲裁委員會決定之。 
  （4）凡經審查資格不符者，則停⽌該選⼿參加本會舉辦之各種⽐賽⼀年。           
  （5）選⼿⾃報到起⾄⼤會開幕⽌，全程均得參加意外責任保險，不得藉故拒  
            保，以為選⼿安全，費⽤統由⼤會籌措⽀付。 
    6）凡經審查資格不符，則取消該選⼿所獲得之成績（名次）並繳回所之獎 
           項。 
⼗四、競賽專有名詞解釋 
    （1）DQ：失去排名資格 
          ☆選⼿違反運動精神與道德，經⼤會判定，即以DQ論。如有辱罵裁判、    
              賽事⼯作⼈員，或其他隊伍之教練與選⼿，或頂替他⼈出賽等。 
          ☆選⼿犯規，如穿越 禁區、告知或導引其它選⼿尋找檢查點。經裁判逕 
              ⾏舉發或其他教練與選⼿舉證，最終由⼤會判定，即以DQ論。 
          ☆選⼿超出⽐賽限制時間，成績組即判定DQ，不得提出任何投訴。 
          ☆順點賽中，選⼿未按地圖指⽰，依賽程順序到訪各檢查點，及未正確 
              使⽤Sport ldent電⼦計時系統之電⼦記錄指卡完成到訪記錄，或遺漏記 
              錄賽程任⼀檢查點及電⼦指卡內記錄檢查點的順序錯誤者，經成績組 
              判定，即以DQ論，不得提出任何投訴。 
          ☆檢查點設置有任何問題，需先進⾏投訴，由選⼿或教練⼝頭告知⼤   
              會 ，由⼤會處理，⼤會將⼝頭處置⽅式，若有不服處置⽅式，可書⾯   
              提出抗 議。抗議書向賽事中⼼索取。 



    
 （2）DNS：未出發 
         ☆選⼿已經完成報到之⼿續，但因個⼈之因素，如⾝體突然不適等，⽽未 
             能出場⽐賽，即以DNS論。 
  （3）DNF：未完成 
          ☆選⼿已經出發進⾏⽐賽，但因個⼈之因素，如⽐賽中受傷等，⽽未完   
              成⽐賽，直接前往成績組報到者、即以DNF論。 
⼗五、氣候：⽐賽期間，如遇下⾬，⽐賽照正常舉⾏。但若有雷擊或暴⾬之可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能性發⽣，⽐賽將由⼤會決定是否暫停或延期舉⾏。 
⼗六、性騷擾申訴管道： 
           ☆根據性騷擾防治法：對他⼈性騷擾者，若觸犯刑法，將處⼆年以下有  
               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⼗萬元以下罰⾦。 
           ☆本會於獲知有性騷擾事件發⽣時，將協助被害⼈處理相關事宜。如遇  
                性騷擾、性侵害及性霸凌情境等情形，請撥打電話 :113保護專線或 

              110報案專線或04-20295074婦幼警察隊、

⼗七、其他事項： 

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，於現場公告修正。 

 



111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選拔（遴選） 
實施計畫 

⼀、依據： 
       （⼀）中華民國111年全民運動會競賽規程（以下簡稱競賽規程） 
       （⼆）中民國111年全民運動會定向越野競賽技術⼿冊（以下簡稱技術⼿冊） 
⼆、⽬的： 
        定向越野是⼀項⾵靡世界的 時尚運動，更有「智」者運動之稱。  
        111年全民運動會競賽項⽬之⼀，辦理遴選臺中市優秀選⼿組成 
      《111 全民運動會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》，為臺中市爭取最⾼榮譽。 
三、遴選⽅式： 
      由臺中市政府運動局、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共同辦理 《111 全民運動會  
      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》遴選作業，並以【111年臺中市定向越野錦標賽】  
      兼辦選拔賽事，遴選本市優秀選⼿。          
⼆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運動局、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 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定向越野推廣協會 
四、選拔時間：111年  4 ⽉23  ⽇13：00∼17:00 
五、選拔地點：臺中市中央公園（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2966號） 
六、報名資格： 
     (⼀）⼾籍規定：中華民國國民，於臺中市之⾏政區設籍連續滿三年以上  
              者，其設籍期間計算以全民會註冊截⽌⽇為準。 
            （即中華民國108 年 6⽉24⽇以前設籍）。 
  （⼆）年齡規定：不分年齡，選⼿未成年（或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⼈）， 
              應徵得法定代理⼈（輔助⼈）之同意，但未成年已結婚者，不在此限 
七、報名辦法： 
        符合報名資格者，報名時請選擇【社會男⼦組】或【社會⼥⼦ 組】之組別 
         參賽，並於報名系統上勾選【■是□否。參加全民運動會臺中市定向越野代表隊 
         選拔】。   
⼋、 選⼿遴選⽅式： 
   （⼀）參加選拔選⼿應報名完賽本賽事，無完成賽事者不予⼊選，以選拔成 
                績【社會男⼦組】、【社會⼥⼦組】各取最優前5名，備取各1名。 
    （⼆）近2年來曾獲世界定向越野錦標賽、或亞洲定向越野錦標賽國家隊之  
                 選⼿，且成績優秀，⾜以⼊選本市代表隊，可於選拔 賽報名截⽌ 

附件⼀



                 前，   檢附成績證明，於遴選會議研商徵召事宜 。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九、教練遴選⽅式： 
    （⼀）依據「111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代表隊教練遴選原則」辦理。 
    （⼆）代表隊教練應具備中華民國定向越野協會認可之C級以上教練證，並 
                提供教練證影本。 
  ⼗、選拔及審查會議：⽐賽結束後另定審查會議辦理。 
 ⼗⼀、不配合集訓選⼿之懲處規定：若⼊選代表隊之選⼿，無故缺席訓練或⽐賽，將 
            取消該選⼿3年內申請本市體育獎助⾦、全民運動會獎⾦及代表本市參加全民  
            運動會之權利。 
⼗⼆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本會修正後公告實施 


